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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规字〔2021〕1号 

 

 

 

市政府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 
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

 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委

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府办〔2020〕138 号）要求，市政府对现行

有效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，经 2021 年 3 月 1 日

市政府第 12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决定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

件并公布已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如下： 

一、予以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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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关于批转市教委《苏州市终身教育实验工作方案》的通

知（苏府〔2000〕30号） 

2．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（苏府〔2004〕

23号） 

3．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

意见（苏府〔2004〕94号） 

4．关于转发城区养老政策扶持三个操作办法的通知（苏府

办〔2006〕40号） 

5．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意见的通知（苏

府〔2003〕164号） 

6．苏州市人民政府批转关于实行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意见

的通知（苏府〔2007〕161号） 

7．关于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本养老保险费征缴工

作的通知（苏府〔1999〕31号） 

8．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（苏

府办〔2009〕126号） 

9．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博士后工作实施意见的

通知（苏府规字〔2010〕11号） 

10．关于印发《苏州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暂行办

法》的通知（苏府〔2001〕32号） 

11．批转市建委、房管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商品房预售

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（苏府〔1995〕76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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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．关于印发《苏州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（苏府〔2000〕48号） 

13．转发关于加强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

知（苏府办〔2004〕59） 

14．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设计招

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（苏府办〔2010〕113号） 

15．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城市建设项目配套绿地指标踏勘

审查规程的通知（苏府规字〔2011〕2号） 

16．关于批转苏州市区机动车辆清洗站设置标准的通知（苏

府〔2004〕49号） 

17．关于印发《苏州市古城河水上旅游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苏

府办〔2005〕65号） 

18．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市区 70 周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

公交车实施办法的通知（苏府〔2007〕74号） 

19．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市区老年人和学生电子月票卡扩

大使用范围工作的通知（苏府办〔2008〕66号） 

20．关于印发《苏州市蓝线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苏府〔2005〕

121号） 

21．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禁渔期管理切实保护渔业资源的通

知（苏府办〔2006〕34号） 

22．关于印发《苏州市拥军优属工作若干规定》的通知（苏

府〔1999〕98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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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．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苏州市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工

作实施细则的通知（苏府办〔2008〕245号） 

24．关于印发苏州市保障随军家属就业暂行办法的通知（苏

府规字〔2010〕3号） 

25．关于对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给予激励的意见（暂行）（苏

府办〔2005〕146号） 

26．印发关于实行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撤销退出制度的意见的

通知（苏府〔2006〕73号） 

27．市政府关于整合完善苏州市区居民医疗保险政策的意见

（苏府〔2010〕111号） 

二、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

1．关于市属国有资产公开转让过程中有关工（公）伤人员

安置问题的处理意见（苏府办〔2004〕52号） 

2．关于促进苏州市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（苏府

〔2005〕142号） 

3．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苏州市服务业统计调查实施细则

的通知（苏府办〔2007〕162号） 

4．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农贸市场计量器具四统一

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（苏府办〔2009〕176号） 

5．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促进金融业跨越发展的若干规定

（试行）的通知（苏府规字〔2011〕16号） 

6．印发关于推进总部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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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苏府规字〔2016〕1号） 

7．关于印发苏州市总部企业认定和管理办法的通知（苏府

规字〔2016〕2号） 

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 

2021年 3月 12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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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纪委监委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苏州军分区，市各民主

党派，市各人民团体，市工商联，各大专院校。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2日印发  


